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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项目

建设单位：华电（福州）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地理位置：长乐外海K区场址位于长乐松下镇东侧海域，场址中心西距长乐

松下镇岸边约64km，西南距平潭岛岸边45km，理论水深约50-54米。

图 1-1 本项目地理概位图

本工程装机总容量 55.8万 kW，拟安装 31台单机容量 18MW的风电机组，

风机的轮毂安装高度约 155m。风电场配套建设一座 220kV海上升压站，通过两

回 220kV 线路送至海上换流站，与其他项目汇集后通过直流海缆送至陆上换流

站，项目配置 55MW/110MWh容量的储能（按规划容量的 10%的配建比例配置，

储能时长为 2 小时）。长乐外海 K 区规划容量 550MW，邻近的长乐外海 J 区

650MW、长乐 I 区 600MW、长乐 DE 区 300MW，总装机容量约 2100MW。为

集约海缆路由，上述风电场共同新建 1座海上换流站送至陆上换流站，逆变后以

2回 500kV线路接入井门变。项目总投资 672537万元，工程建设总工期为 15个

月。

本项目位置



本项目涉及用海范围以新修测岸线为准，本项目涉海部分包括31台风电机组、

场区内8回66kV集电线路、一座海上升压站和2回220kV海底电缆。因此按照海域

使用管理规定，本项目需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本项目论证对象为风电机组、22kV

海上升压站、66kV集电线路以及220kV海底电缆（海上升压站至换流站）。

1、总平面布置

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项目场址位于松下镇东侧海域，场址中心西距长

乐松下镇岸边约 64km，西南距平潭岛岸边约 45km，拟安装 31 台单机容量为

18MW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558MW。工程场区 K01~K21共 21台机位采

用四筒（吸力桩）导管架基础，吸力桩基础的天然地基为粘土或细中砂。K22~K31

共 10台机位采用四桩导管架基础，基础钢管桩为端承摩擦桩，设计以中砂或粉

质粘土为持力层。本项目配套建设 1座 220kV 海上升压变电站，升压站位置拟

布置在风电场中西侧海域，位于 K07与 K13风机之间。海上升压变电站采用整

体式布置，包括上部组块和下部结构，上部平台拟整体安装，下部结构采用后桩

法导管架基础型式。本工程无陆上集控中心。全场集电线路采用分段串接汇流接

线方式，集电线路通过 66kV海底电缆先接入海上升压变电站，升压至 220kV后，

再经 2回 220kV海底电缆接入海上换流站，换流站位于在 I区东南角靠近 DE区

东北角附近，逆变后以 2回 500kV线路接入井门变。长乐海上风电场 K区接入

系统方案示意图见图 1-2，总平面布置见图 1-3。

图 1-2 长乐海上风电场 K区接入系统设想方案示意图



图 1-3 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2、风电机组布置

垂直主导风向布置，与场区的北边界平行成 6行排布，风机列间距 720~800m

（约 2.9D~3.2D），行间距 2600/3100m（约 10.3D/12.3D），如图 1-4所示。场

区风机包络面积为 45.45km2。66kV 集电线路共组成 8 个回路，每个回路 3~4

台风力机组。每回集电线路容量不超过 72MW设计。

3、海底电缆布置

本项目采用海上升压站—换流站—陆上集控中心的型式，通过 220kV 海底

电缆接入 500千伏海上柔直换流站。

本项目海上升压站位置拟布置在风电场中西侧海域，全场集电线路采用分段

串接汇流接线方式，集电线路通过 66kV海底电缆先接入海上升压变电站，升压

至 220kV后，再经 2回 220kV海底电缆接入海上换流站，逆变后以 2回 500kV

线路接入井门变。66kV 集电线路共组成 8 个回路，每个回路 3~4台风力机组。

风电场集电线路布置如图 1-4所示。

4、海上升压站布置

本工程海上升压变电站采用整体式布置，包括上部组块和下部结构。上部组

块采用采用设备功能舱与上部组块钢平台相结合的布置方案，其中上部组块钢平

台布置为两层，总高约 15.5m（不包括吊机、避雷针和底部插入段）。上部组块

布置如下：

一层（电缆层）平面尺寸为 31.7m×28.8m（不含靠船设施、附属构件等），

布置有应急生活舱、救生医务舱、、消防水泵房、上部组块海缆保护管、事故油

池、消防水箱、生活水箱、楼梯等，靠近甲板边缘处布置有救生设备，两个靠船

侧甲板边缘各布置 1台 2t×4m 吊机。污水处理舱为倒挂舱体，层高约 3m，其

顶高程为一层甲板高程。同时一层也作为电缆层，有 220kV和 66kV电缆穿越。

一层高为 6.0m。

二层（主要设备布置层）平面尺寸为 40.1m×35.8m，本层中间布置 1#主变

室、2#主变室，主变散热器及油枕布置在主变室两侧舱体顶部，5t×25m起重吊

机布置在主变室顶部，主要用于 GIS 舱等重量≤5t 的设备维护的起吊要求。主

变室在平台西一侧布置 1层设备功能舱，包含：GIS 设备舱、220kV二次舱、柴

油发电机舱和油罐舱；在平台东一侧布置设备功能舱，保护：2层综合二次舱、



1层 66kVGIS 舱等；在 2 层综合二次舱舱室顶部布置气象站、天线、楼梯、护

栏等。1#主变外侧布置：蓄电池室、直流电源舱、接地电阻舱；2#主变外侧布置：

应急电源舱、高低压开关舱；二层层高约为 4.5~8.4m，其中主变室层高约为 7.5m。

上部组块总重约 3533t，运输尺寸为 40.1m(长)×35.8m(宽) ×32.3m(高) 。上

部组块拟整体安装，即整个海上升压变电站站包括其内部的电气设备在陆上工厂

制作，完成焊接、涂装、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等工序后运输至现场安装。海上升压

变电站上部组块平面布置图和立面图见图 1-5~图 1-6。



图 1-4 风电机组布置方案和 66kV集电线路路径图



图 1-5 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平面图

图 1-6 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立面图



二、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用海类型和用海方式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工业

用海”，二级类为“电力工业用海”。本项目用海方式一级类包括“构筑物”和“其他

方式”，二级类包括“透水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道”。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号），本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工矿通信用海”，二级类为“可再生能源用海”

与“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2、项目用海需求

本次申请海域使用总面积为259.6834hm2，其中透水构筑物的用海总面积为

62.4202hm2（其中风机基础的用海面积为62.0747hm2，海上升压站的用海面积为

0.3455hm2），海底电缆管道的用海总面积为197.2632hm2，申请用海期限28年。

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1、项目建设必要性

（1）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风力发电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环保效益，对于推动我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家支持和鼓励对风能资源的开发。近些年来，

我国陆上风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资源条件、建设用地、环境保护等因素对陆

上风电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海上风电具有风能资源丰富、远离居民区、靠近电

力负荷等优点，随着海上风电技术的日益成熟，海上风电必然将成为带动风电事

业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也是“十四五”期间风电行业发展的重点。

2020年 1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非水

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规定新增海上风电

和光热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并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按

相应价格政策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自此，海上风电开启了平价历程。

2020年 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

年 12月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宣布“到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年增加 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

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千瓦以上”。2020年 12月 2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明确优先发展平价风电项目，推行市场

化竞争方式配置风电项目。以风电的规模化开发利用促进风电制造产业发展，风

电制造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产业服务体系逐步完善。2021

年 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提到“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

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

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

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

2021年 3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提出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构建

更加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核电、海上等清

洁能源，推进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推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加快海上装备

产业升级。推进“光伏+”、微电网、风光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等新能源应用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

（2）实现福建省风电发展目标的需要

2022年 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文件指出，2025年，福建省电力规划装机目标要达到 8500万 kW，其中，风电

900万 kW、占 10.6%，新增 410万 kW。文件明确“十四五”期间将加大风电建

设规模，积极推进规模化集中连片海上风电开发，在保障国防、海事、通航、生

态等要求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十四五”期间有序择优推进

《福建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内省管海域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新增开发规模

1030万 kW。稳妥推进国管海域深远海海上风电项目，加强建设条件评估和深远

海大容量风电机组、远距离柔性直流送电、海上风电融合发展技术论证，示范化

开发 480万 kW；按照闽台能源产业融合示范基地定位，高质量统筹发展闽南外

海海上风电基地。将按照竞争配置规则、持续有序推进规模化集中连片海上风电



开发，重点推进福州、宁德、莆田、漳州、平潭等资源较好地区的海上风电项目，

稳妥推进深远海风电项目，“十四五”期间增加并网装机 410万 kW，新增开发

省管海域海上风电规模约 1030万 kW，力争推动深远海风电开工 480万 kW。

（3）优化福建省能源供应结构的需要

福建省石油、燃气的全部及火电燃煤绝大部分依赖省外采购和进口，能源自

给率较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安全保障压力和环境压力日益增长，政府

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鼓励支持开发可再生能源。福建省水电资源总量约 1354

万 kW，目前开发程度达 90%，可供开发潜力已经不大；而太阳能、海洋能、地

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因技术、成本等因素，还处于小规模开发或试验阶

段；开发利用省内丰富的风能资源，对于降低全省的煤炭消耗、缓解环境污染、

改善电源结构等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

体现，是福建省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探索适合东南沿海海上风电机组机型

与国内其他已开发的风电场相比，风电场在风机选型和风机基础设计上，有

一定的特殊性：①受台风影响，本风电场对机组抗台风性能要求较高。根据

1949~2017年进入评价区的 233场热带气旋进行分析统计，其中进入风电场海域

热带气旋总计 25个，年均 0.36个。进入风电场海域热带气旋中，以台风的频数

最多，达 12个，占 48%，其次为强热带风暴，占 20%；强台风 2个；没有超强

台风出现。最强的热带气旋近中心最低气压为 965hPa，最大风速 45m/s(1985年

16号登陆长乐的强台风，编号 8510#)。可见本风电场受台风影响较大，应选择

抗台风的海上风电机组。②年均风速较大，潮位、洋流等水文气象条件复杂，风

机的疲劳荷载和极端荷载较大。本风电场年均风速约 9.42m/s，远高出国内现有

海上风电场，本风电场的潮位、洋流较为复杂多变，风电机组的疲劳荷载和极端

荷载较大。③潮位、洋流等水文气象条件复杂，海床构造复杂、覆盖层和岩层厚

薄不一，即便是在国内其他地区已有实绩的风机用于本风电场，其风机基础形式、

承台设计、载荷计算均有较大不同。因此通过本风电场的建设，将在实际的风能

资源、台风环境及海洋水文环境下检验海上风电机组的抗台风、防盐雾、防潮、

防腐、防雷暴等性能，对后续大规模开发机型选择提供较好的参考价值。

（5）探索积累我国东南沿海海上风电建设、运行技术的需要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基础结构具有重心高、承受的水平荷载和倾覆弯矩较大的

特点，是造成海上风电成本较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合理选择基础结构型式对结构

安全、施工难易程度及工程造价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对平海湾海域内海洋环境条

件的分析，并参照风机布置区周边范围内海工结构设施的施工建造经验，施工时

段需避让从每年秋季 10月到翌年 2月春季的强风大浪天气，基础施工时段主要

在 3～9月份夏秋季节，本阶段海上施工计划年有效工作天数约为 170多天，风

机安装有效工作天数约为 140多天。所以施工中必须慎重考虑船舶安全作业条件，

做好防风、防浪预防措施，降低海上作业危险系数，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

在紧凑有限的施工天数内，对风机吊装、大件运输、基础施工等提出了重大挑战。

通过本工程建设能直观的以实物的形式把设计方案反映出来，避免“纸上谈兵”

的弊端，检验原建设施工方案是否合理、考虑是否全面、成本是否能进一步降低、

工期是否能进一步缩短、质量能否进一步提高，能不断改进施工工艺，提高施工

效率，控制工程造价，因此本工程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海上风电与陆上风电

较为不同，加上福建海上风电的运行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风能资源、台风和

风暴潮、雷暴、电网的调度要求、机组厂家的衔接、检修码头和船舶等均有一定

的特殊性，考虑到台风应急应对（合理安排启停、顺浆、巡查，检查备用电源、

通讯及其他设施等），以及日常检修和故障检修等，从运行管理方面，需一定运

行实践经验，以积累经验教训、降低各类设备的故障率、提高调度人员的水平，

减少维修成本和维护时间，从而提高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提高风电场的运行效

益。因此，考虑到本风电场海洋水文复杂、地形地质差异较大，通过长乐外海 K

区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建设，可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并找出

解决办法，可优化施工方案，有利于后续福建省海上风电场的合理施工，降低整

个风电场的施工风险，摸索出一套适合福建沿海的施工工艺，为后续规模化开发

的建设积累经验，并为后续风电场的运行管理进行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6）夯实海上风电产业基础，带动全产业链“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目前，福建省海上风电场开发较临近沿海省份相对滞后，本项目的开发有利

于当地风能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有利于补充电网清洁能源，有利于地方经济的

发展，对提高全省绿色新能源装机容量比例，优化全省能源供应结构，具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推进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前期工作，具备



条件后尽快动工兴建是十分必要的。

（7）可以促进长乐区社会经济发展

风力发电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没有大气、水污染问题和废渣堆放问题。

海上风电能够减少当地的碳排放，能够更好地保护当地的空气环境质量，且风电

场区在福州市长乐区东侧海域，产生的噪声不会对陆地居民造成影响，环境效益

显著。

开发利用风力资源是调整能源结构、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海上

风电场建设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绿色风能资源，直接向当地负荷供电，作为区域

负荷发展的补充电源，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

另外，风电场建设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还可以

增加当地财政收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本工程的开发建设对长乐区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东侧海域，风能资源具有很好的

开发价值，其开发建设不仅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符合福

建省风电发展规划的要求，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因此积极开发

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是十分必要的。

2、项目用海必要性

福建省海上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场址远离居住区、不占地、不破坏防护林、

适合兴建大型风电场且装机利用小时高等优势，海上风电场开发成为进一步发展

风电事业的必由之路。海上风电开发需通过风机进行发电，并通过海底电缆送至

陆上，建设海上风机和铺设海底电缆是开发海上风电场工程的必要条件，设置外

扩保护带有利于风力发电设备平稳安全的运行，这些涉海工程建设均需占用一定

海域。因此，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工程建设后，涨急时刻潮流场大部分海域的流速变量在 0.06m/s 以下，流向

变量在 2°以下，桩基附近海域流速最大变量为 0.11m/s，流向最大变量为 4°；

落急时刻潮流场大部分海域的流速变量在 0.05m/s 以下，流向变量在 2°以下，

桩基附近海域流速最大变量为 0.1m/s，流向最大变量为 4°。可见，工程建设对

潮流场的改变较小。



对比工程建设后风机所在海域的冲淤状态，紧邻风机海域淤积强度有所增加，

最大增幅为 0.1 m/a，对周边海域的冲淤环境未造成显著影响。

根据数模预测分析，悬浮泥沙主要为海缆施工引起，悬浮泥沙增量浓度大

于 10mg/L等值线的扩散面积为 49.53km2，悬浮泥沙在潮流场的作用下沿着电缆

铺设方向向四周扩散。

施工期生活污水和施工机械油污水均收集运至岸上处理，不会对附近海域沉

积物造成影响；由于施工期间产生悬浮泥沙来源于附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一般情

况下对沉积物的改变大多是物理性质的改变，对沉积物的化学性质改变不大，对

工程区既有的沉积物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质量的

变化；本工程防腐蚀设计采用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方式进行，虽然消耗一定的电功

率，但是对环境比较友好，仅和海水发生电流交互，无其他物质释放，对海洋环

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建设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项目在底栖生物和鱼卵仔鱼及渔业

资源的损失。

本项用海存在施工期溢油事故、船舶通航安全和自然灾害、鸟类飞行撞击风

机、风机损坏及倒塌、海缆短路环境事故，建设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防

患于未然。

五、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1、与《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第22条规划分区中提

到：“以国土空间的保护与保留功能属性为基本取向，划分生态保护区、生态控

制区和农田保护区三类规划分区。以国土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功能属性为导向，划

分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海洋发展区和矿产能源发展区四类规划分区。”

本项目在《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位于“海洋生态

控制区”和“工矿通信用海区”。

（1）与“工矿通信用海区”的符合性分析

“工矿通信用海区”是指以临海工业利用、盐业、固体矿产开发、可再生能

源开发和海底工程建设为主要功能导向的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工矿通信用海区”

总面积为 717km2，主要分布于罗源湾、福清湾以及外侧海上风电场用海区等海



域。其具体内容为保障临海工业、矿产能源开发和海底工程建设用海，兼容不损

害工矿通信用海功能的其他用海活动，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然属性。严格控制填

海规模，严格按照围填海工程生态建设技术要求开展围填海生态建设。

本项目为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项目，属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海底工程

建设项目，符合该功能区主要功能导向；本项目风电桩基和海上升压站的用海方

式均为透水构筑物，海底输电电缆的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不会损坏该功能

区的其他用海活动，且不会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本项目不涉及围填海。本项目属

于“工矿通信用海区”中保障海底工程建设用海的范畴，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工

矿通信用海区”的管控要求。

（2）与“海洋生态控制区”的符合性分析

“海洋生态控制区”是指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的功能空间，

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海洋自然区域。

“海洋生态控制区”总面积为 1296km2，主要位于罗源湾、闽江口北部、福清湾、

兴化湾东港以及马祖列岛和东引-东沙岛周边海域。其具体内容具有特殊重要生

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须采取强制性严格保护的海洋自然区域，主要包括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区域。

本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且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距离非常远，不

会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造成影响。项目风电桩基和海上升压站的用海方式均为透

水构筑物，海底输电电缆的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均不会改变海域自然属性。

根据《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第144条海域保护利用分

区中提到：“新增海上风电原则上在离岸30千米以外或水深30米以深海域布局。”

本项目为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场址位于长乐松下镇东侧海域，场址中心

西距长乐松下镇岸边约 64km，西南距平潭岛岸边 45km，理论水深约 50-54m。

项目符合《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对新增海上风电在离岸

30千米以外或水深 30米以深海域布局的原则。

2、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协调性分析

“三区三线”是根据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空间，分别对

应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其

中生态保护红线指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



保护的陆域、水域、海域等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永久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的不能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的耕地。城镇开发边界是指在一定时期

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区域边界，

涉及城市、建制镇和各类开发区等。

根据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项目所在海域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本项目为长乐外海K区海上风电场，场

址位于长乐松下镇东侧海域，场址中心西距长乐松下镇岸边约64km，西南距平

潭岛岸边45km，与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距

离较远，对其不会产生影响。

因此，项目用海与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不冲突。

六、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长乐外海 K区海上风电场场址位于长乐松下镇东侧海域，场址中心西距长

乐松下镇岸边约 64km，西南距平潭岛岸边 45km，理论水深约 50-54m。本项目

海域周围的海洋开发活动较少，主要为航道和海底管线。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

与周边用海活动产生直接利益关系的主要有：

（1）本项目位于中航路和外航路之间，在施工期间对航路会产生一定影响；

（2）本项目海底电缆与“海峡光缆 1号”工程（TSE-1）、川石至淡水海

底电缆、马祖至桃园海底电缆（北）和马祖至桃园海底电缆（南）存在交越，其

中川石至淡水海底电缆已被破坏且无归属。

通过上述分析，可界定出与本项目实施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开发活动有：“海

峡光缆1号”工程（TSE-1）、马祖至桃园海底电缆（北）和马祖至桃园海底电

缆（南），利益相关者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电信。本项目周

边有中航路和外航路，需协调部门为福州海事局。

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1、选址合理性

项目附近的社会条件可满足项目施工的需求，项目所在位置与自然资源和环

境条件相适宜，与生态系统的适宜性较好，与周边用海活动可协调。因此，本项

目的选址是合理的。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项目的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道用海”。其用海方式

与用海单元的功能需求相适应，项目的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3、平面布置合理性

对不同的布置方案，要按整个风电场发电量最大，兼顾各单机发电量，综合

考虑发电量、施工条件、经济性等因素，比较得出推荐平面布置方案；综合考虑

海缆路由选择原则、对环境的影响、经济性等因素，比较得出本项目推荐海底路

由方案。因此，本项目的平面布置是合理的。

4、用海面积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面积已充分考虑到了直接用海（海上升压站、风机基座以及海底

电缆垂直投影）、间接用海（海上升压站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向外扩 10m、风机基

础最外缘点外扩 50m为半径的圆以及海底电缆管道外缘线向两侧外扩 10m）的

范围等因素。项目用海面积能满足项目的用海需求且本项目申请用海界址点界定

和用海面积的量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的要求。

5、用海期限合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港口、修造船厂等建

设工程用海期限最高为 50年，本项目为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属建设工

程用海，因此，风机、海底电缆、海上升压站用海申请期限为 28年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且能满足项目的建设和营运需要。

综上所述，本项目用海在选址、用海方式和平面布置、用海面积和用海期限

等各方面的确定是合理的。

八、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用海符合《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符合福建省“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

工程选址、用海方式、平面布置、用海面积及申请用海期限合理；项目建设

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相适宜；工程用海与周边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影响较小，与

利益相关者协调性良好；工程用海类型一级类为“工业用海”，二级类为“电力工

业用海”，经界定本工程申请海域用海总面积为259.6834hm2。



经综合论证，在严格按照界定的用海范围和内容进行工程建设的基础上，严

格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对策措施以及本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相关要求下，从海

域使用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项目用海是可行的。



本项目宗海位置图



本项目宗海界址图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二、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五、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六、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八、结论

